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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蓝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资产的公告 

 

一、 交易情况 

（一） 基本情况 

武汉蓝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武汉路得

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路得先”）股东童先娥女士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 1,165.00 万元自有资金收购童先娥女士持

有路得先的 100.00%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路得先将成为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二）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金额未达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故本次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说明如下：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

“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

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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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且购买、

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30%以上。“ 

第三十五条：“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

规定： 

（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

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

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

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

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

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

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

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根据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显示（中

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勤信审字［2018］第 0045号《审计报告》），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 25,338.80 万元，净资产为 

13,695.58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1,165.00万元,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资产总额的 4.60%,占净资产的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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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8年 8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6票

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武汉路得先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五）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如适用） 

本次交易无需相关部门批准，交易完成后需要向当地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申请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一）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1、自然人： 

姓名：童先娥 

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竹林小路 9号武汉金能

风电产业园 1号研发楼栋 1-6层/室 

三、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路得先 100%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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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标的所在地：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4、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如适用） 

（1）法定代表人：童先娥 

（2）注册资本：叁拾万元整 

（3）设立时间：2015年 01月 27日。  

（4）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竹林小路 9号武汉

金能风电产业园 1号研发楼栋 1-6层/室。  

（5）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设备的研究开发；软件外包；

计算机系统设计；计算机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设备的安

装与维护；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计算机产品、网络产品、数码产

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6）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次收购前，路得先的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

号  

股东名

称 

认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

式  

1 童先娥 30 100 30 货币 

合计 30 100 30 货币 

（7）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路得

先的总资产为 4.41 万元，净资产为 1.14 万元；2018 年 1-6 月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66.02元，利润总额 2.53元，净利润 1.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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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质押等其他限制转让的情 

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形。 

（三） 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如适用） 

基准日财务数据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勤信审字【2018】第 1416号）。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武汉蓝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

购涉及的武汉路得先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书》（同致信德评报字（2018）第Ｅ0035 号）。评估方法：收

益法，以 2018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价值 1,215.59万元。 

 

四、 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定价参考了评估价值，并结合公司的技术完整性及发

展前景、未来盈利能力等各项因素，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参考评估值，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标的资产的整体转让价款

总额为：1165.00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仟壹佰陆拾伍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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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款支付方式 

（1）协议生效后 3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 430万元人民币（大

写：人民币肆佰叁拾万元整）。 

（2）在办理完工商变更、法人变更等相关手续 3个工作日内，乙

支付第二笔转让款 500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3）收到路得先名下的三项软件著作权对应的源代码及现有的

文档，验收合格后 3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三笔转让款 235万元人民币

（大写：人民币贰佰叁拾伍万元整）。 

本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生效。 

（二） 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本次股权交易，路得先申报评估的表外资产为无形资产，为软件

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软件著作权有 3项，包括： 

1、 面向嵌入式系统的图形开发平台系统【简称：图形开发平

台】V1.0 

2、 嵌入式图形系统 V1.0 

3、 武汉路得先图形开发工具软件【简称：图形开发工具】V1.0 

其中（1）面向嵌入式系统的图形开发平台系统【简称：图

形开发平台】V1.0著作权人武汉路得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号：2015SR186668，权利取得方式：受让，权利范围：

全部权利，首次发表日期：2011年 6月 2日；（2）嵌入式

图形系统 V1.0著作权人武汉路得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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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号：2015SR186660，权利取得方式：受让，权利范围：

全部权利，首次发表日期：2011年 6月 2日；（3）武汉路

得先图形开发工具软件【简称：图形开发工具】V1.0著作

权人武汉路得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号：2015SR186664，

权利取得方式：受让，权利范围：全部权利，首次发表日

期：2011年 6月 2日。 

除上述表外资产外，路得先未申报、并承诺不存在按照会计准则

核算应入账而未入账的表外资产。评估人员对此进行了必要的核实，

亦未发现路得先评估基准日存在其他表外资产。 

 

六、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路得先 100.00%的股权。有利于公司

补充完善 I@CAR 操作系统的完整性,增强公司实力，优化市场布局，

满足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业务发展需要。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武汉蓝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勤信审

字【2018】第 1416号）。 

（三）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武汉蓝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武汉路得先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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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同致信德评报字（2018）第Ｅ0035号） 

 

 

 

 

 

武汉蓝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24日 


